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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6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

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6〕2 号）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

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

作，经查阅、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并

综合分析，形成本评价报告。现将 2025 年度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

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机构设置、部门职能情况。

1.机构情况

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为交通运输局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

2.人员构成情况

我中心核定编制数 37 名，2024 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33 人，退

休人员 16 人。

3.工作职能

（1）协助市管交通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监督工作。

（2）负责全市交通项目工程检测和鉴定工作。

（3）协助市管交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4）承担全市交通建设工程事故调查、鉴定、应急抢险工程

的技术服务工作。

（5）承担全市交通建设工程新结构、新技术、新产品科技成

果鉴定的技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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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开展相关专业技术培训。

（7）承担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定额、标准、规范、信息服务等

业务的开展和推广工作。

（8）为全市交通建设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和造价服务。

（9）承办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公路工程： 共负责监督在建项目 18 项（其中协助市局监

督 11 项，中心负责 7 项）。通过实施分片区包干负责制、监督负

责人制，组织日常及节前专项检查，共下发检查单 29 份。上半年

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2.水运工程：共负责监督在建项目 9 项（其中协助市局监督

8 项）。加强对工程实体、原材料、质保资料的抽查，共发出检查

记录表 21 份，实现项目检查全覆盖。工程质量安全基本处于可控

状态。

3.工程安全生产监管：积极配合市局在春节、清明、五一等

节假日前开展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发现隐患要求立行立改，

并参与组织了国道 G325 线廉江向阳村至青平段改建工程防台防

汛应急救援演练、湛江港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扩建工程防台

疏散及起重伤害事故应急演练。中心制定并印发了《2025“隐患

排查治理年”行动方案》和《2025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筑牢安全防线。

4.工程竣（交）工验收：积极配合市局做好公路、水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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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竣（交）工验收工作，完成交工验收核验意见 4 份、鉴定

报告 1 份，确保项目顺利收尾。

5.试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强化内部能力建设，创新培训方

式，通过影像教程、专家授课、现场实操等形式，组织开展了 12

次共计 189 人次的专业培训，内容涵盖钢筋、砂石料、水泥、混

凝土强度（劈裂、抗压、抗弯拉）、回弹强度、泥浆指标等关键试

验项目，有效提升了中心整体试验检测水平。

对全市 8 市管个在建公路、水运建设项目进行质量安全综合

督导检查，其中公路项目 7 个，市管水运项目 1 个。主要检测公

路路面、桥梁和水运构件主要质量指标共 1225 测区（点）。

对廉江、遂溪、徐闻、麻章、赤坎五个县市区 54 个农村公路、

桥梁工程项目进行抽检，主要检测公路路面和桥梁主要质量指标

共 455 测区（点）。

对全市在建公路、水运工程使用的砂、石、钢筋等原材料并

抽取 28 组（批次），质量进行抽查，从源头上把好原材料使用关。

6.造价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全年开展造价检查 2 次，农村公

路造价情况专项核查 1 次，高效完成竣工决算文件审核 7 份，施

工图预算文件审核 2 份，批复率达 100%。高度重视专业技能培训

与人才培养，围绕公路工程识图、清单编制、定额实操等核心内

容，组织开展内部专业技能培训 15 次。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持续加强党建引领，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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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

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推动业务发展贡献力量。扎

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

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树立单位的良好形象。

2.持续筑牢安全质量防线

继续做好在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全年安全生产零事故目标。配合做

好相关项目的交（竣）工验收工作，做好公路水运项目质量抽检

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交办的检测任务，配合做好农村公路项目抽

检工作。

3.着力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持续组织试验检测技能培训，巩固和扩大培训成果，探索更

高水平的技能提升途径。继续深化造价监督检查和竣工决算审核，

配合市局做好各阶段项目造价管理。持续推进专业培训与证书考

取工作，巩固年轻干部培养成效，探索建立内部人员交流互助机

制。

4.全力强化综合服务保障

严格财务审核把关，确保资金按预算和规定用途高效规范使

用,积极争取财政支持，保障中心明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加强重

点工作经费使用跟踪，确保绩效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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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内部管理制度流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沟

通协作，提升整体工作效能。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网络安全、

保密和信访维稳工作。重视中心干部培养，持续开展内部专业培

训，提升中心干部职工履职能力。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5 年度全年总收入 9159002.64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8919002.64 元，占比 97.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 240000.00 元，占比 2.6%。预算执行率为 100%。整体支

出完成率为 100%，整体支出完成率优秀，整体预算执行效益良好。

2025 年度全年总支出 9191109.91 元：其中基本支出

8881674.91 元，占比 96.6%;项目支出 309435.00 元，占比 3.4%。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小组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加强

部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湛江市财政

局关于开展 2026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

〔2026〕2 号）的要求和工作部署，我中心成立绩效自评工作小

组，成员如下：

组长：温文

副组长：裴润斌、麦苗、朱兴劲

组员：林杏、童川江、黄倩文、龙锦航、陈湛宁、罗文照、

梁靖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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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温文负责绩效自评全面工作，副组长负责各分管股室绩

效自评工作，各股室负责人负责本股室自评工作并向分管领导汇

报。

（二）自评工作过程。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6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6〕2 号）

要求，我中心及时布置自评工作，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

落实责任，各股室协同合作。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财政部

门设定的评价指标框架内结合部门职能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

填写自评表格并综合分析，形成了评价报告。初步达到了自评工

作的效果。

（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本单位自评材料报送时间

及时、质量高。我单位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一致

性、规范性负责。

（四）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本单位所报送的自评

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一致。

三、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果。我中心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

出，财政拨款资金整体支出完成率达到 100.00%，完成财政拨款

资金预期目标。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我单位正常的工作运

转，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保障了专项检测顺利进行。在经费支出

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资产能做到专人管理、账实一致、配置合理、使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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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真客观自评我单位在预算年度内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及履行职责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等情况，

自评分数为 98 分，等级为优。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对照《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指标评分表》逐项分析各指标完成情况。

（三）主要做法和经验

1. 预算编制情况。

（1）预算编制合理性

预算编制符合本单位职责，符合湛江市财政局对市直单位编

制预算规定的工作要求。

（2）预算编制规范性

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当年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符合专项资

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在规范性和细致程度方面符合要

求。

2.预算执行情况。

（1）保障措施

我中心制定了《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及《湛江市交通

工程服务中心“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相应的内部控制和管理

制度。

（2）支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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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基本支出管理，项目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严格执行

《关于市级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湛财库

〔2012〕48 号），《关于 2019-2021 年度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印刷

服务采购有关协议供货事项的通知》（湛财采〔2018〕23 号）、《关

于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湛财

行〔2017〕157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差旅费等公务支出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粤财行〔2018〕158 号）、《关于印发<市直党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通知》（湛财行〔2017〕153 号）、

《关于印发<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湛财行〔2017〕44 号）等文件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开支，2023 年“三公”经费支出为零。

（3）项目管理

根据《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交办安监〔2017〕162 号）、《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28 号)、《湛江市质量强市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质量工

作考核扣分项整改工作的通知》（湛强市办〔2021〕2 号）等文

件要求，中心开展公路、水运专项检测项目工作，通过对工程、

原材料抽样检测实验，判断道路、水运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合理的控制项目工程质量，分析主要质量指标变化，评估工

程项目质量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的政策措施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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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监督情况。

严格按照《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合理安排单位业务工作开支，严格执行专项经费专项支出。预决

算信息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主管单位门户网站公开。

2023 年支出无不合规、虚列支出的情况；没有出现截留、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也无超标准开支等情况。

4.预算使用效益。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 年度全年总收入 9159002.64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8919002.64 元，占比 97.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 240000.00 元，占比 2.6%。预算执行率为 100%。整体支

出完成率为 100%，整体支出完成率优秀，整体预算执行效益良好。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认真落实上级交通主管部门工作决策部署，履行政府监督的

职能，组织实施质量和安全监督工作，全年受监工程质量监督覆

盖率达到 100％。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过程中，以贯彻实施《公

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和《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主线，以推行《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

和《广东省水运工程施工标准化活动方案》为抓手，不断创新监

督方式，保证监督实效。在监督过程中，采取施工安全生产监督

与质量监督联合督查，不定期地对工程实体、原材料、构配件、

质保资料进行抽查、抽检；对达不到质量标准的，及时要求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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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处理，并督促建设、监理单位跟踪整改结果，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进一步规范我市交通工程建设的施工、监理和检测市场，

严格执行工程质量标准和规程。

（3）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中心开展公路、水运专项

检测项目工作，通过对工程原材料抽样检测实验，判断公路、水

运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合理的控制项目工程质量，分析

主要质量指标变化，评估工程项目质量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加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政策措施的指导性意见，确保工程

质量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四）存在问题

1.经费不足资源保障压力凸显

伴随新进人员增加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试验检测、造

价服务、后勤保障等业务深入开展，资金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公

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和工程试验检测方面，项目量大

面广且位置偏远，无公务用车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2.专业力量亟待加强

公路、检测和造价专业人员能力有待提升，检测设备不够完

善，难以完全满足精细化管理要求。

3.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在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提升监管效能、优化服务模式方面有

待加强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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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进措施

1.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

完善市管交通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机制，制定详细

的监管计划和实施方案。加强现场巡查和抽检力度，及时发现和

纠正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隐患。

2.提升工程检测水平

逐步更新升级检测设备和技术，提高检测人员检测技术水平。

3.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交通建设工程事故调查的技术服务能力，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建设项目参建各方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4.完善造价管理和信息服务

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标准体系，提高造价管理水

平。完善造价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准确性。

5.积极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工作

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完成局里交办的各项任务。主动汇

报工作进展,为局里决策提供专业建议和数据支持。

四、其他自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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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 50%，

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管理效
率

绩效管理 20

绩效管理

制度建设
5 5

中心根据规

定制定绩效
管理制度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
位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
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

管理制度的建设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
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

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
等方面。

2.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科室、机关与下属单位
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
容有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两项得分各占50%，算

出本指标综合得分。

1.部门（单位）在绩效目标

管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
监控、绩效评价、绩效结果

应用等方面独立制定的管理
办法；

2.按照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要
求，在部门（单位）内部管

理制度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中增加与绩效管理有关内容
的，提供该制度或办法。

绩效管理
制度执行

15 15
绩效管理制
度完成良好

反映部门和下属单位在绩
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
结果应用等方面的执行情

况

1.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编
报质量评分。主要考核部门绩效目标申报是否及时、

内容是否完整规范，绩效指标是否细化和量化，指标
值是否可比较或可评定；考核绩效目标与支出内容、
政策依据是否关联，与部门职责及其事业发展规划是

否相关，与预算资金规模是否匹配；考核绩效指标是
否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行业性的主要产出指标

和效益指标，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其中绩效指标完
成率超过150%视为指标编制不合理；考核部门是否按

规定对分管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随资金文件下达绩效
目标。分值5分。

2.部门绩效自评工作质量情况评分，分值3分；上年
度部门绩效自评复核等级情况评分，分值2分，其中

“优”2分，“良”1.8分，“中”1.6分，“低”1.4
分，“差”1.2分。

3.部门对重点评价和自评复核意见的整改情况反馈 ，
分值5分。未及时反馈的，一项扣3分；纳入重点监控

范围的资金，如未按要求整改，1次扣1分。

1.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绩效科提供相关情况通报
。

采购管理 10

采购意向
公开合规

性

0.5 0.5
采购意向公

开。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

、及时性情况。

采购意向100%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0.5 0.5
采购意向公

开。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

日。纳入部门预算支出范围的采购项目，预算单位应
当在部门预算批复后40日内，在政府采购系统填报采

购意向要素，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汇总
本部门、本系统所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

除外）后，在部门预算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符合
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采购内控

制度建设
1 1

单位建立政
府采购内部
控制管理制

度。

反映部门政府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

设情况。

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报财政部门备

案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采购活动

合规性
2 2

采购活动合
规，无投诉

事项。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

法合规性情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投诉事项成立

的，发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1.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采购科提供查证认定投诉
事项情况

采购合同

签订时效
性

1.5 1.5

及时签订政

府采购合同
。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
时性情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

项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1.5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1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0.5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管理效
率

1 1

与电子卖场

成交供应商
合同签订时

选择线上电
子章签订模

式完成合同

反应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
卖场电子合同签订情况。

1.预算单位与电子卖场成交供应商合同签订时选择线

上电子章签订模式完成合同签订。
2.电子合同签订率=合同签订模式中选择了线上电子

签章签订方式的合同数量/电子卖场合同备案数量。
3.评分=电子合同签订率×分值。

合同备案

时效性
1 1 备案公开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

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采购政策
效能

1 1
已预留份额

。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
效果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
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金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
×100%。

评分=数值×分值。

根据各单位评价年度面向中

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
告。

1 1
单位无食堂

。

1.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落实2023年政府采购脱贫
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的通知 》（湛财采购〔2023〕

6号）要求预算单位按照比例预留年度食堂食材采购
份额。
2.完成比例=已完结交易总额/年度预留份额，完成比

例最大等于1。
3.评分=完成比例×分值。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第 2 页，共 3 页



管理效
率

采购管理 10

采购政策
效能

0.5 0.5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
效果情况。

1.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湛财采〔2023〕33号）要求预算单
位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工作，采购人为供应商信用

评价体系的评价主体，评价节点设置在电子卖场采购
结束后。

2.评价率=已评价单数/评价单总数。
3.评分=评价率×分值。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
合规性

2 2

单位办公室

面积和办公
设备配置均

符合标准。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
公设备配置是否超过规定

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
1分，扣完为止。

1.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报表及报告（本级）；

2.资产处置的相关资料。

资产收益

上缴的及
时性

1 1
及时上缴处

置收益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
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存在长期（超过
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分，扣完为止。

与资产处置收益、租金收缴

相关的会计核算明细账页或
记账凭证。

资产盘点

情况
1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

进行资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

。未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资产盘点通知、盘点报
告；

2.盘点结果处理情况相关材
料。

数据质量 2 2
国有资产年
报数据完整

、准确。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质

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

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
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

分。

请提供相关检查报告等佐证
材料。

资产管理

合规性
2 2

资产管理合

规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

理是否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 ；如
无，扣0.5分。

2.是否按《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要求执行有关规

定；如否，扣0.5分。
3.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是否规范；如否，扣

0.5分。
4.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

理存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1.本单位的资产管理相关制

度。
2.提供巡视、审计、监督检

查结果。

固定资产
利用率

2 0
有效利用固

定资产
反映部门（单位）固定资
产的使用情况。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的比例。如使用率高于整个市直单位平均值的得

2分，低于平均值的不得分。

1.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资产科提供市直单位固定

资产利用率平均值.

管理效

率
运行成本 3

经济成本
控制情况

2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支出的公用经费与预算安

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
的实际控制程度。（相关

数据来源部门批复预算和
部门决算报表，请注明计

算过程，并说明预算调整
依据及情况）

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经费调整预算数，得
2分，否则不得分。

“三公”
经费控制

情况

1 1 无三公经费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
公”经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
数，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加减分

项
加减分项

工作表现

加减分指
标

0 无
反映部门工作受到表彰或

批评问责的情况。

1.加分项：工作获得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
表彰的，表彰一次加1分，同一项工作获得多次表彰

的，按一次计算，累计加分最多3分，加分后总分不
能超过100分；

2.减分项：在国务院大督查或人大审计、监察等监督
检查时发现问题并被问责的，问责一次扣1分，同一

个问题被问责多次的，按一次计算，累计减分最多3
分。

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合计 100 100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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